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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重庆市万州区万港船务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经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港九”或“公

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重庆港九将所

持有的重庆港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盛船务”）100%

股权以臵换方式转让给控股股东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港务物流集团”），该股权转让事宜已于 2013

年 2月 4日实施完成。港务物流集团受让港盛船务 100%股权

后，港盛船务与重庆港九所属的重庆市万州区万港船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港船务”）形成同业竞争。鉴于此，重

庆港九拟将所持有的万港船务 100%的股权转让给港务物流

集团所属全资子公司万州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

司第二大股东，以下简称“万港集团”）。 

公司于 2013年 2月 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重庆市万

州区万港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孙万发

先生、熊维明先生、魏益先生、许丽女士在表决时予以回避，



其余 5名非关联董事均表示同意。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二、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万州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9,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谭安乐； 

主要经营范围：港口装卸、驳运、仓储经营，码头和其

他港口设施、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业务，港口

旅客运输服务，港口拖轮、船舶港口服务业务。航务船舶修

造（以上经营范围仅限前臵许可的分支机构在许可证有效期

内经营）；销售钢材、机电产品（不含汽车）；房地产开发（取

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行）。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万港集团总

资产为 132,94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68,711万元，

2012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462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万港船务 100%股权。 

万港船务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区间和

短途船舶运输，为过往万州的船舶提供船舶船员交通接送、

船舶停泊、摆港作业及辖区内各趸船的抛锚定位及海损船舶

的施救工作。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渝审„2013‟53号审

计报告和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华康”）出具的重康评报字(2013)第 24号

评估报告，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万港船务经审计的股

东权益账面净值 531.49万元，评估价值 636.74万元，评估

增值 105.25万元。本次交易拟以评估价值作价。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的价格 

依据重庆华康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636.74万元；万港集团、重庆

港九一致同意将交易标的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636.74万元，

由万港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 

万港集团、重庆港九确认，本次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标

的进行资产评估采取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2、交易标的的交割以及期间损益的归属 

2.1 在重庆港九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和重庆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后的一个月

内，万港集团与重庆港九应相互配合，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

在交易标的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至万

港集团名下的有关手续。 

2.2 重庆港九保证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

日期间不会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2.3 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完成日期间交易标的所产

生的损益，由重庆港九享有或承担。 

    3、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万港集团与重庆港九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附条件

生效的协议，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

效： 

3.1 万港集团须取得涉及本次交易的下列批准： 

3.1.1 万港集团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以现金认购重庆

港九持有的万港船务100%的股权。 

3.1.2 港务物流集团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万港集团以

现金认购重庆港九持有的万港船务100%的股权。 

3.1.3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万港集团

以现金认购重庆港九持有的万港船务100%的股权。 

3.2 重庆港九须取得或完成涉及本次交易的批准事项： 

3.2.1  重庆港九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具

体方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可有效避免与控股股东下属的港

盛船务产生的同业竞争，符合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重

庆港九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承诺。 

六、独董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交易中涉及到的关联交易的处理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履行了合法程序，关联董事已在董

事会审议该议案时进行回避。同意《关于拟转让重庆市万州

区万港船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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